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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现场会
议于 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名，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4,388,7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575%。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7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4,382,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5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孝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其中，董事邓超然、贾强，独立董事冀志斌、张钦发，监事陈凤华通
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讨论和

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4,38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3%；反对 3,1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8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79%；反对 3,1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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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 5月 19日 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 9:15至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 3402号公司综合楼 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战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 226,800,000 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64,635,5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906 %。
其中，中小投资者共计 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205,5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06%。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164,43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001%。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 205,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5%。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05,21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5%。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4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2％；反

对 14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0.4608％；反对
142,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9.539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1,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5.137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4,6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1％；反

对 30,2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弃权 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8621％；反
对 30,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292％；弃权 84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087％。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安杰世泽（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于华明、徐敬霞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3-031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
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内存有 1,280,000 股股
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总股数为 7,451,276,968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 2023年 5月 19日下午 3: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 和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 5月 19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 58号 1号楼 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 人，代

表股份总数 1,153,351,5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5.47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8名，代表股份总数 923,436,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2.39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37名，代表股份总数 229,914,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3.08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42人，代表股份
总数 312,613,5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4.19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82,698,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10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7人，代表股份 229,914,8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3.085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50,930,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1％；反对 504,1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7％；弃权 1,91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192,82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6％；反对 504,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13％；弃权 1,916,64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31％。

2、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50,930,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1％；反对 504,1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7％；弃权 1,91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192,82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6％；反对 504,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13％；弃权 1,916,64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31％。

3、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50,935,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5％；反对 504,1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7％；弃权 1,911,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5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197,82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72％；反对 504,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13％；弃权 1,911,64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15％。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50,930,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901％；反对 504,1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7％；弃权 1,91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62％。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192,82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256％；反对 504,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13％；弃权 1,916,64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131％。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466,5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6％；反对 593,5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5％；弃权 1,2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728,56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0％；反对 593,5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99％；弃权 1,291,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1％。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545,9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34％；反对 514,1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6％；弃权 1,2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807,96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224％；反对 514,1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45％；弃权 1,291,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1％。

7、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6,159,6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64％；反对 5,900,45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16％；弃权 1,291,5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05,421,612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994％；反对 5,900,4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75％；弃权 1,291,502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1％。

8、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暨确认 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317,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7％；反对 742,3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44％；弃权 1,2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579,72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494％；反对 742,3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75％；弃权 1,291,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31％。

（2）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410,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反对 644,6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9％；弃权 1,2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672,46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91％；反对 644,6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62％；弃权 1,296,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47％。

（3）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51,410,4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17％；反对 644,60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59％；弃权 1,29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0,672,46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91％；反对 644,60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62％；弃权 1,296,5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147％。

9、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102,673,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5.6060％；反对 444,76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6％；弃权 50,233,68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47,98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355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261,935,123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3.7888％；反对 444,7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23％；弃权 50,233,689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8,947,9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689％。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沈鹏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3037 证券简称：三和管桩 公告编号：2023-039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9日（星期五）14:30
2、 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同兴东路 30号三和管桩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韦泽林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412,8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836,583股的 81.94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12,822,3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836,583 股的 81.93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 6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836,583股的 0.012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836,583股的 0.0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503,836,583股的 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3,836,583股的 0.0124%。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期限

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412,876,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 反对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8.5222％；反对
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47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412,876,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1％； 反对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8.5222％；反对

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47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程益群、高毛英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环保 公告编号：2023-037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0 日
召开的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

股本 132,419,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2.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
利 33,104,75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原则是分配比例固定。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2,419,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5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5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2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02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 5月 18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持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最低减
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合肥市包河区滨湖金融港 B10栋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汪沛、徐守号
咨询电话：0551-64276115
传真电话：0551-64376188
八、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88767 证券简称：博拓生物 公告编号：2023-015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途义路 27号 A幢 1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9,413,9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9,413,9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32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3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由董事长陈音龙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6人，三位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吴淑江先生因公

务安排缺席，其余董事均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三位监事均现场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宋振金先生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吴淑江先生因公务安排缺席，其他

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413,993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8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837,993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9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通过。
2、议案 6、7、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傅羽韬、夏铭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博拓生物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758 证券简称：浙农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8号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年 5月 17日召开的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1、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为分配基数，分配比例不变，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00 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公司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7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若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5 月 25 日），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化，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分配比例不变。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 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3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49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8*****246 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 08*****252 浙江兴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 08*****960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3 年 5 月 18 日至股权登记日 2023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虹路 768 号浙农科创园 3 号楼 8 楼 8312 证券部办公

室
咨询联系人：曾琳
咨询电话：0571-87661645
传真电话：0571-8766121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3-033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提供担保后， 预计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提升至 84,374.85 万元，占

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22%。
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和 2021 年 1 月 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
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新华都工
程”）提供不超过 30,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21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1）。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新华都工程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期间内授信项下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提供担保总额为
8000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本次担保在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1999-05-12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23705360110B
4、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旧县镇迳美村紫金山
5、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6、注册资本：15009.3793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消防设施工程施工；爆破作业；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新华都工程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3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52,725.12 168,741.54
负债总额 117,698.40 136,790.6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9,894.57 377,146.98
流动负债总额 116,563.51 135,705.1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净资产 35,026.72 31,950.85
项目 2023年 1-3月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0,621.43 213,447.96
利润总额 3,595.27 15,115.21
净利润 3,145.60 14,244.69

10、截至目前，被担保人新华都工程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3、主合同：债权人与新华都工程签订的编号为 591XY2023015783 号的《授信协议（适用于流动资

金贷款无需另签借款合同的情形）》。
4、保证范围：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

（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8000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
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5、保证方式：对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6、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银行受让

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
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获得审批通过的担保总金额为 435,000万元。 目前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76,374.85 万元， 本次提供担保后， 预计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提升至
84,374.85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4.22%，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